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关于债权人会议召开方式及表决规则的同意确认书

[bookmark: _GoBack]广州织赢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：
为维护债权人及其他各方的合法权益，提高工作质效，有关广州织赢科技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召开方式与表决规则事项，本人自愿同意：
1.债权人会议召开方式除了现场会议外，可以采用书面函件、电子邮件、微信、QQ、通讯群组、短信或其他网络平台等便利有效的形式召开，并通过书面函件、电子邮件、微信、QQ、通讯群组、短信及其他网络平台等方式向本人送达有关的会议文件资料。
2.本人承诺并保证按照管理人相关决议文件要求的期限、方式进行表决，发表表决意见或提交书面表决结果，并同意将表决意见、表决结果邮寄至管理人指定的收件地址（地址：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冼村路5号凯华国际中心 9 楼，收件人：邱才华，电话：18620119933），或发送至管理人指定的电子邮件（574466387@qq.com），或通过通讯群组及其他网络平台等方式送达。
3.本人逾期发表表决意见或提交书面表决结果的，视为本人不可撤销地默认同意按照管理人提交本债权人/债权人会议审议、表决文件（含表决票）载明的表决规则处理。
专此确认。

确认人（签字/盖章）：  
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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